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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民事权利的保护

一、教学目的

1、知识层面：掌握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理论，掌握自卫行为和

自助行为知识点。

2、能力层面：以民事权利保护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处理民事案

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辨别初步分析民事案件的能力。

3、思想层面：通过对民事权利保护的学习，学生逐渐具备良好

的法律意识，不仅能理解和掌握规则，更能自觉遵守规则。通过对

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法律职业意识，树立法律

信仰。

二、教学安排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提问案例的引

入，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运用

合法的方式保

护自身民事权

利，锻炼学生

的法律运用能

力，法律实践

能力。

四、民事权利的保护（15分钟）（难点突破）

案例分析：案例 4.1”小偷慌不择路跳河溺亡 家属

要求失主巨额赔偿”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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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通过举出具体

的例子，图表

展示分析，帮

助学生熟练掌

握虚“自卫行

为“概念特征

及法律运用。

提问案例分

析，检验学生

对“正当防卫”

是否理解掌

握，锻炼学生

的法律运用能

力，法律实践

能力。根据学

生的回答，调

整教学策略。

掌握紧急避险

概念

提问：本案中失主刘某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刘某维

护自己的民事权利方式合法吗？

知识点：

（一）自卫行为：

1、正当防卫——指对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为保

护自身、他人或公共已而对加害人实施的反击行为。

（《民法通则》128条）

第一百二十八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

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

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构成：

分析案例 4.1

通过分析正当防卫的构成，得出刘某的行为不构

成

正当防卫

2、紧急避险——为避免自身或他人财产或人身上

的紧急危险，不得已而实施的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通则》129条）

教师讲授，

重点板书，

课件展示。

学生回答

问题，教师

点评。

教师讲授，

重点板书，

课件展示。

学生回答

问题，教师

点评。

互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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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厘清紧急避险

的责任承担

通过案例分

析，介绍我国

自助行为立法

现状。

紧急避险构成

紧急避险责任承担

分析案例 4.1

不构成紧急避险

（二）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为实现自己的请求权，在情

势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济的情况对

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采取的的适当的措施。

案例分析：

小偷溺水案中，刘某的行为是否是自助行为呢？

刘某在情势紧迫的情况下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的

救济，因此采取了自力救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财产权

利。我们认为刘某的行为从民法上看应是自助行为。

教师讲授，

重点板书，

课件展示。

教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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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提出立法建

议。锻炼学生

的法律思维能

力、判断能力。

介绍理论前

沿，和最新的

立法动态，引

导学生关注社

会热点问题—

—民法典的起

草，扩大知识

面，加深对民

法学习热爱。

回顾本课知识

点，强调重点

难点问题

1、立法现状

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立法中承认自助行为，但具体

法律规定欠缺。

2、司法实践现状

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民事自助行为，具有合理

性，符合民法的公平、效益、正义原则，因此需要详

细的法律规定作为指导。

3、学术前沿

第一，情势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

第二，采取的手段适当；

第三，事后及时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4、立法动态，关注民法典的编纂

王利明 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 征求意见稿》网址：中国

民商法律网 http://www.civillaw.com.cn/

呼应案例 4.1，分析案例解决

小结：

问题分析

——学生

讨论回答

——教师

总结——

深入思考

立法建议

稿展示

网址介绍

提问、归

纳、重点板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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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课后加强对

本课内容形成

完整认识，理

解记忆、扩大

学术视野。

登录网络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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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宣告死亡的撤销

一、教学目的

1、知识层面：掌握宣告死亡撤销的基本内容，宣告死亡撤销的

程序、效力和宣告撤销期间的民事行为能力。

2、能力层面：以宣告死亡撤销的处理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处理

民事案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辨别初步分析民事案件的能力。

3、思想层面：通过对宣告死亡撤销的学习，学生逐渐具备良好

的法律意识，不仅能理解和掌握规则，更能自觉遵守规则。通过对

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法律职业意识，树立法律

信仰。

二、教学安排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在学生掌

握基础知

识的前提

下，进行

本课难点

的学习。

案例引入

问题。

通 过 案

例，引起

（四）死亡宣告的撤销 （15 分钟）（难点突破）

案例 2.1 2002年张思远与李玲结婚，育有一子，

之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和。2004年，张思远不辞而别，

从此音讯全无。李玲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难。

无奈之下，李玲于 2008年 8月向法院申请宣告张思远

死亡。张思远被宣告死亡后，李玲将儿子送给了他人

收养，卖掉了与张思远婚后共同购置的房屋，并将张

思远婚前买的一辆小面包车送人，之后改嫁他人。2015

年 4月，外出多年的张思远突然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竟

然被被宣告死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且被宣告死亡

期间经商失败，欠债 10万元。万般无奈的张思远，来

到了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

课件视频

展示案

例；提问

学生分析

案例；引

导学生自

主归纳问

题。



7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学 生 思

考，宣告

死亡人重

新出现面

临哪些法

律问题。

将具体的

问题从法

律角度进

行归纳，

锻炼学生

的法律抽

象思维能

力。

针对问题

做知识点

讲授。

通过互动

分析解答

案例。

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大家认为本案涉及以下几大

法律问题。

问题：1、张思远重新出现是否需要履行法律程序？

2、张思远和李玲之间是否还存在婚姻关系？

3、张思远是否可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4、张思远是否还还拥有房屋和车辆的所有权？

5、张思远宣告死亡期间的债务有效吗？

问题归纳图（见下图）

1、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需向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

互动案例解答 张思远需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

2、死亡宣告撤销的效力。

1）婚姻关系的处理

配偶未再婚的，自行恢复夫妻关系

配偶已再婚的，维持再婚的效力

案例解答 张思远和李林之间的婚姻关系归于消灭。

2）收养关系

子女已被收养的，维持收养关系

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

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

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

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案例解答 张思远不得单方面主张解除收养关系，

只有在收养人和张思远儿子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解除

收养关系。

提问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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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针对问题

做知识点

讲授。

通过互动

分析解答

案例。

通过案例

分析进一

步思考宣

告死亡制

度的价值

取向，逐

渐锻炼学

生的法律

思维，思

考法律追

求 的 价

值。

3）财产关系

依继承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原物 上述情形下，原

物不存在的，适当补偿（而非相应补偿）

原物已为第三人合法取得的（不要求其取得方式

为有偿，只需合法即可），第三人无返还义务。但是依

继承取得原物的人，应负返还原物（种类物）或适当

补偿（原物不存在）的义务。

赔偿损失，恶意宣告的也即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

情况致他人被宣告死亡取得财产的，负有两项义务：

返还原物及孳息、赔偿损失。

思考：原物被第三人合法取得，不用返还，是否

要求第三人取得方式是支付对价取得？

通说

学界观点

案例解答 李玲应该返还因继承所得的张思远的

财产，如果无法原物返还的适当赔偿。

房子和车子都不用返还，非因继承所得，合法所得。

引导学生思考，这对张思远是否公平？

从宣告死亡这一制度的立法目的看，保护的不是

失踪人的权利而是相关人的权利。宣告死亡人重新出

现是一种非常态，该制度保护的是一种常态。

3、被宣告死亡期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仍为有效。

根据 民法通则第 24条第 2款规定，有民事行为

能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仍能够独立参见民事活动，

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有效的。所以，张思远的债务是

有效的，仍需要偿还。

小结练习

司法考试真题解析：

课件展示

课堂讲授

互动回答

课件讲授

互动回答

课件讲授

互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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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通过司法

考试练习

深化知识

点理解运

用。

课 后 作

业，加深

理解，扩

大学术视

野。

甲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半年生还。法院根据本

人申请撤销了死亡宣告。甲妻已另嫁，曾取得遗产房

屋一间；甲父、甲子也分得遗产价值 4000元、3000

元。现甲请求返还财产。依照法律，下列表述中哪些

是正确的? (2012年司法考试卷三第 52题 )

A.甲妻之一间房屋可不返还

B.甲子之 3000元中有辆自行车，现被盗，价值

200元，可不予补偿

C.甲父之 4000元中有一彩电，由李某以 1800元

购得，李某可不予返还

D.甲子之 3000元应予全部返还

登录网络课堂

互动回答

登录网络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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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意思表示的构成

一、教学目的

1、知识层面：掌握意思表示构成的基本内容，深刻认识目的意

思、效果意思、表示行为的内涵与本质。

2、能力层面：以意思表示的构成为出发点，培养学生处理民事

案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辨别分析民事案件的能力。

3、思想层面：通过对意思表示构成的学习，学生逐渐具备良好

的法律意识，不仅能理解和掌握规则，更能自觉遵守规则。通过对

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法律职业意识，树立法律

信仰。

二、教学安排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引入著名学

者对意思表

示构成的论

述，承上启

下，意思表

示的构成是

民事法律行

为成立的关

键。开拓学

生的学术视

一、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15 分钟）（难点突破）

引入当代著名民法学者，德国学者，维尔纳·弗

卢梅关于民事行为和意思表示的论述。

“民法的基本问题是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的核

心问题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基本问题中的基本问

题,是民法学中最核心的问题。”

案例分析思考：

案例 1.1百万悬赏训狗启事其意思表示是否构成？

PPT 图形

展示、教

师讲授。

视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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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野，为进一

步深入学习

民法知识做

好铺垫。

通过举出具

体的例子，

图表展示分

析，帮助学

生熟练掌握

目的意思概

念特征运用

等。

通过实物展

示提问，掌

握学生对目

的意思的掌

握，及时调

整 教 学 策

略。

通过举出具

体的例子，

图表展示分

析，帮助学

引出下面学习内容

意思表示的概念：指行为人把内心旨在发生一定

法律后果的意思对外表示出来的行为。

（一）目的意思

目的意思是指明民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

它是意思表示据以成立的基础。

分析：一份甲电子公司与乙酒店订立一份合同，

合同内容一句话，乙购买甲的电视机 1000台 一份合

同 甲电子公司与酒店订立一份合同，合同内容包括履

行时间、地点、方式、质量标准、违约责任以及争议

解决方式等，但就是在买卖对象上那一项是空白，没

有填写任何内容。

提问：上述合同，哪一份合同成立？

思考：百万寻狗启示中是否包含了目的意思

百万悬赏寻狗帖中明确了其要寻找了棕红色松狮

犬，并又贴出了照片，明确酬金用房屋一套答谢，拆

迁估价 100万，这就是意思表示中的目的意思。

（二）效果意思

是指当事人欲使其目的意思发生法律上效力的意

思，即具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表意

人在内心享有期望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目的意

思是效果意思的基础，效果意思是对目的意思的法律

约束。

举例讲授

意识表示

为民事行

为的核心

要素。

学生回答

问题，教

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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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生熟练掌握

效果意思概

念特征运用

等。

通过提问，

掌握学生对

效果意思的

掌握，及时

调整教学策

略。

通过案例分

析讨论，在

进行知识构

建的基础上

进行实践能

力和法律思

维法律职业

意 识 的 训

练。同时考

察学生对本

课内容的掌

握，检验教

师教学目标

的实现。

无效果意思也就不存在意思表示，也就不会构成

法律行为。

案例分析：

张男与李女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但双方一直没有

见面。张男通过网络约会李女见面。李女为了此次约

会，专门到美容店进行了美容，按时到达约会地点。

但一直未见张男到来。李女按照地址找到张男，质问

此事，双方发生争执。李女怒而诉至法庭，要求张男

赔偿其精神损失费 1万元。问：张男需要进行赔偿

吗?(2012法律硕士联考民法学第 5题)。

分析：同学们认为张男要不要赔偿损失？

从民法角度看，行为人的期望必须具有法律意义

才有效果意思，约会具有法律意义吗，是希望产生变

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吗？都不是，所有没有效果意思，

也就不构成意思表示，没有意思表示就不存在民事行

为，不存在民事责任。也就意味这男生不用进行赔偿，

但是会收到道德谴责。

分析：百万寻狗贴中是否存在效果意思呢？

教 师 讲

授，重点

板书，课

件展示。

学生回答

问题，教

师点评。

案例分析

——学生

讨论回答

——教师

总结——

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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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通过举出具

体的例子，

图表展示分

析，帮助学生

熟练掌握表

示行为概念

特征运用等。

回顾本课知

识点，强调重

点难点问题。

加强对本课

内容形成完

整认识，理解

记忆。

通过案例

分析，检验教

师教学目的

是否达到。

（三）表示行为：指将目的意思、表示意思直接

对外表达出来的行为。（口头合同——用语言说明同

意；书面合同——合同书上签字；公开竟买——举手

出价）

内容小结

案例分析讨论，百万悬赏寻狗帖是否具有意思表

示？

呼应引入案例 1，2、请学生分析回答

教 师 讲

授，重点

板书，课

件展示。

教师讲

授，重点

板书，课

件展示。

互动提问

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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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课后作业，

加深理扩大

学术视野。

登录网络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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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民事行为生效的实质要件

一、教学目的

1、知识层面：掌握民事行为生效的实质要件，包括具备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2、能力层面：以民事行为生效的实质要件为出发点，培养学生

民事案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辨别分析民事案件的能力。

3、思想层面：通过对民事行为生效的实质要件的学习，学生逐

渐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不仅能理解和掌握规则，更能自觉遵守规

则。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法律职业意识，

树立法律信仰。

二、教学安排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民事行为生

效条件是民

法理论中较

为难懂的知

识点，将导

入案例和难

点内容课前

通过网络课

堂平台让学

一、民事行为的实质生效条件（15分钟）

（重点分析）

民事行为的实质生效条件是直接由法律所规定

的，使民事行为产生法律效力、成为民事法律行为的

条件。

提问，检

验学生自

主学习能

力。

引导学生

思考民事

行为生效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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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生了解，进

行初步思考

解读，课堂

中检验学生

对此案件的

初步解决和

对概念的理

解，并针对

学生的情况

深入讲解，

使学生能够

解决民法理

论中的入门

难题。

图片展示，

民事行为生

效的实质条

件，条例层

次 逻 辑 清

晰，学生更

能 理 解 掌

握。

运用案例，

检验学生对

民事行为生

效的第一个

条件是否理

解掌握。

（一）行为人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案例分析：

提问案例 1.1 该民事行为效力如何？

知识点：

三种不同情形

1、完全民事行为人力人所为的民事行为有效。

2、无民事行为能力所为行为无效

例外，纯获利的行为

购买零食作业本行为

3、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民事行为：

（1）与认知相符有效，

（2）其他情况下需代理或同意，

（3）独立为之，则需代理人追，否则无效。

案例解析，1.1 民事行为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课 件 演

示，用图

片的方式

形 象 表

现。

难点问题

多种方式

讲解。

案 例 分

析，提问，

总结，讲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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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运用案例，

检验学生对

民事行为生

效的第二个

条件是否理

解掌握。

运用案例，

检验学生对

民事行为生

效的第三个

条件是否理

解掌握。

（二）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

案例分析：案例 1.2

网上商城国美在线上有一款原价 170万的宝马车

标价 17万，消费者下了订单购买后被告知是商家标错

价格了，少标了一个 0，商家要求解除合同。

提问：该合同有效吗？

知识点：

1、行为人内心意思与外部的表示行为相一致

2、行为人是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进行的意思表示：

案例分析 1.2

该行为属于意思表示的不真实，可变更可撤销民

事行为。

（三）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案例 1.3

案例分析：案例 1.3：无锡嘉宝置业有限公司与无

锡市掌柜无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定合同，约定由掌

柜网络公司向不特定的大众发送置业公司楼盘开盘广

案 例 分

析，提问，

总结，讲

解。

案 例 分

析，提问，

总结，讲

解。

案例分析

——学生

讨论回答

——教师

总结——

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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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回顾本课知

识点，强调重

点难点问题。

加强对本课

内容形成完

整认识，理解

记忆。

通过案例

分析，检验教

师教学目的

是否达到。

告短信 165万条，置业公司支付 8.4万费用。网络公

司将广告发送完毕后，置业公司拖欠 8.4费用，一直

未付。网络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置业公司支

付费用。

提问：此两公司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吗？

知识点：

1、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强制性规定指的是效力强制性规定

内容小结

案例分析 1.3

该合同为内容违法合同。

课后作业思考题：

登录网络课堂

归 纳 总

结，讲解。

案 例 分

析，提问，

总结，讲

解。

登录网络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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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

一、教学目的

1、知识层面：掌握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基本内容，深刻认识重

大误解民事行为的概念、构成和处理。

2、能力层面：以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分析为出发点，培养学生

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思维方式，具有辨别分析民事案件的能力。

3、思想层面：通过对重大误解民事行为的学习，学生逐渐具备

良好的法律意识，不仅能理解和掌握规则，更能自觉遵守规则。通过

对案例的分析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学思维，法律职业意识，树立法律

信仰。

二、教学安排

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通过宝马

标错价格

这个具有

争议的社

会热点案

件引入，

激发学习

的学习兴

趣。

二、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类型

（一）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15分钟）（重点分析）

案例分析：视频案例 2.1

课 件 演

示，分析

归纳，板

书

启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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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紧扣教学

重点，详

细解读基

本 知 识

点，并举

例分析，

学生通过

对知识点

的理解，

接纳掌握

基本知识

点。

组织学生

对从重大

误解的构

成角度案

例进行分

析，加强

学生对重

大误解的

认识，锻

炼学生的

法律思维

能力和实

务案件的

操 作 能

力。

1、因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概念

概念：指行为人对民事行为重要内容发生错误认

识。（《意见》第 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

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

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

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提问分析：案例 2.1宝马标错价格案

宝马车标错价格属于表达错误。

2、重大误解的构成（见构成图）

提问分析：案例 2.1宝马标错价格案

宝马车标错价格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

归纳总结

学 生 回

答，重点

板书。

课件图片

接受

互动提问

课 件 展

示，图表

结构，教

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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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

关注重大

误解行为

的处理。

通 过 分

析，引导

学生得出

商家处理

结果的不

当 的 结

论。

案例总结

归纳。检

验教学效

果。

3、因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的处理（如图所示）

提问分析：案例 2.1宝马标错价格案讨论：

宝马标错价格案是属于重大误解，商家可自行撤

销，但撤销权行使不当。

案例分析总结

图片展示

课 件 展

示，重点

问题板书

课 件 展

示，归纳，

梳理知识

点。

提问互动

归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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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图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回顾本课

知识点，强

调重点难

点问题。加

强对本课

内容形成

完整认识，

理解记忆。

课 后 作

业，加深

理解，扩

大学术视

野。

内容小结：
网络课堂


